附件1
资格性要求

1、 国家规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许可（金融许可证）；
2、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3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参加本次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；
6、提供承诺函（格式附后）。

注：1-5项提供相关佐证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第6项提供原件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







承诺函
达州市公安局：
我单位作为本次评选项目的参加人，根据相关要求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具备本项目规定的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　　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
　　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
　　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
　　（五）参加本次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（七）根据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。
二、按规定提供真实、准确的评分材料，履行承诺利率。
三、不得在参与银行评选中有不正当行为。
四、不得在存在其他利益输送行为。
五、不得出现资金安全风险事件或者经营状况恶化影响资金安全。
六、按规定将到期存款本息足额划回资金存放主体账户。
七、不得存在其他妨害资金安全的行为。

参加银行名称：（签章）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：（签章）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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